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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 

 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議 

 

程 

時                          間 

上午 09：00〜12：00 下午 2：00〜5：00 

2 

月 

19 

日 

一 

報 

 

 

到 

預備會議 

開幕典禮 

第 

一 

次 

會 

議 

鄉政綜合研討 

審議鄉公所提案 

鄉政綜合研討 

審議鄉公所提案 

2 

月 

20 

日 

二 

第

二 

次 

會 

議 

       鄉政綜合研討 

審議鄉公所提案 

鄉政綜合研討 

審議鄉公所提案 

2 

月 

21 

日 

三 

第 

三 

次 

會 

議 

一、  鄉政綜合研討 

二、  審議鄉公所提案 

三、  討論代表提案 

四、  人民請願案 

五、  臨時動議 

六、  閉   會 

備       註 

1.代表及鄉公所提案，請於開會前5日以書面送交本會彙 

  辦，電子檔請一併寄至本會承辦人電子信箱。 

2.請鄉公所協助議事日程掛置網站。 

3.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17份送交本會。 

4.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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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 

 開幕典禮暨預備會議 

預備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9日上午 10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游主席見璋、吳副主席政展、林代表漢民、吳代表錫祺、林代

表福山、莊代表漢銘、黃代表奎翰、藍代表信惠、林代表森枝、

黃代表曜維、張代表景程。 

列 席：本會秘書林太銘 

主  席：游主席見璋 

紀 錄：陳碧慧 

（一）報告事項： 

本會秘書報告本次議事預定議事日程表及其他事項。 

（二）討論事項： 

1. 討論本次會議事日程及議案。 

2. 為本鄉農民推動農業品栽培、行銷及發展，經大會決議同意議程

變更，於明天(2月 20日)跨縣市前往新竹縣果園觀摩。 

    

開幕典禮暨第 1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9日上午 11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游主席見璋、吳副主席政展、林代表漢民、吳代表錫祺、林代

表福山、莊代表漢銘、黃代表奎翰、藍代表信惠、林代表森枝、

黃代表曜維、張代表景程。 

列 席：鄉長張永德、主任秘書鄭志昌、行政室主任葉建河、民政課課

長陳俊銘、財政課課長(代)游晶晶、工務課課長蔡志祥、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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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長黃宣文、社會課課長吳子昂、主計室主任謝羽宣、人事

室主任游任顯、政風室主任宋益安、幼兒園園長吳秀玲、清潔

隊隊長尤秀美(請假)助理員沈彥伶(代)、圖書館管理員陳明

新、觀光所所長盧玉芳、本會秘書林太銘。 

主  席：游主席見璋 

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主席致開會詞（詳另錄） 

紀 錄：陳碧慧 

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宣告開議。 

討論事項： 

(一)鄉政綜合研討(略)。 

(二)鄉公所提案： 

1. 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112年度環保志工中隊服務績

效考核」獎勵金計 3萬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2. 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112年度宜蘭縣各鄉(鎮、市)

公所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初核計畫」獎勵金計 26萬 4,000

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3.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112年 7月至 12月執行環境清潔實施要點

考核獎勵金」計 27萬 7,780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4.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111年度宜蘭縣鄉(鎮市)調解業務績優公

所」獎勵金計 2萬元，提起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5. 為法務部補助本所「111年度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獎勵

金計 6萬 2,244元，提起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散  會：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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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0日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游主席見璋、吳副主席政展、林代表漢民、吳代表錫祺、林代

表福山、莊代表漢銘、黃代表奎翰、藍代表信惠、林代表森枝、

黃代表曜維、張代表景程。 

列 席：鄉長張永德、主任秘書鄭志昌、行政室主任葉建河、民政課課

長陳俊銘、財政課課長(代)游晶晶、工務課課長蔡志祥、農經

課課長黃宣文、社會課課長吳子昂、主計室主任謝羽宣、人事

室主任游任顯、政風室主任宋益安、幼兒園園長吳秀玲、清潔

隊隊長尤秀美、圖書館管理員陳明新、觀光所所長盧玉芳、本

會秘書林太銘。 

主  席：游主席見璋 

紀 錄：陳碧慧 

一、 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成立第 2次會議。 

二、 討論事項：為本鄉農民推動農業品栽培、行銷及發展，前往新竹 

   縣果園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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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鑫莓果園考察觀摩： 

 

 

 

 

 

 

 

 

 

 

 

 

新竹縣關西鎮農會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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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次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1日上午 11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游主席見璋、吳副主席政展、林代表漢民、吳代表錫祺、林代

表福山、莊代表漢銘、黃代表奎翰、藍代表信惠、林代表森枝、

黃代表曜維、張代表景程。 

列 席：鄉長張永德、主任秘書鄭志昌、行政室主任葉建河、民政課課

長陳俊銘、財政課課長(代)游晶晶、工務課課長蔡志祥、農經

課課長黃宣文、社會課課長吳子昂、主計室主任謝羽宣、人事

室主任游任顯、政風室主任宋益安、幼兒園園長吳秀玲、清潔

隊隊長尤秀美、圖書館管理員陳明新、觀光所所長盧玉芳、本

會秘書林太銘。 

主  席：游主席見璋 

紀 錄：陳碧慧 

一、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0人，11號代表尚未出席，成立

第 3次會議。 

2. 秘書宣讀第 1次會議紀錄（略）。 

二、 討論事項： 

（一） 鄉公所提案： 

1. 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112 年度環保志工中

隊服務績效考核」獎勵金計 3 萬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

審議。 

2. 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112 年度宜蘭縣各鄉

(鎮、市)公所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初核計畫」獎

勵金計 26萬 4,000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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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112年 7月至 12月執行環境清潔

實施要點考核獎勵金」計 27萬 7,780元，提請墊付，敬請

貴會審議。 

4.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111 年度宜蘭縣鄉(鎮市)調解業

務績優公所」獎勵金計 2萬元，提起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5. 為法務部補助本所「111 年度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

會」獎勵金計 6萬 2,244元，提起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二) 代表提案： 

1. 建請公所於鄉內市區的礁溪路重要路口增設路燈，以維護

鄉民交通安全。 

2. 根據鄉民反應礁溪路 4段(礁溪國中)起至礁溪路 6段(溫泉

地景)止，因路燈欠缺亮度常有汽、機車發生碰撞。 

       

    (三) 臨時動議： 

        公所義工各項福利(優惠)優渥，建請公所對鄉內衛生所的志工 

        也可酌予補助，以提高其福利及獎勵對鄉民的辛勤服務。       

散 會：下午 17:00。 

 

 

 

 

 

 

 

 



 

 

 

 

 

 

 

演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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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詞 

                                                                  

  游主席見璋致開幕詞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9日 

 

        張鄉長、各位課長及本會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是第 22 屆

第 6 次臨時會，目前還在農曆新年期間，在此向各位拜年，祝福大

家新年快樂！ 

         時間過得很快，本屆任期已一年多了，對本鄉各項鄉政推動大

家都有目共睹，尤其是鄉長執政 5 年多期間的各項施政，包括今年

三民濕地燈飾、光武地區燈花季及二龍之心所增設的遊樂設施等都

獲得鄉民高度評價，這也歸功各代表同仁及公所各課室主管努力推

動，日後各代表同仁對公所施政有更好的建議都可以提出。 

        本次臨時會會期有三天，為本鄉農民推動農業品栽培、行銷及

發展，本次會議經大會決議做議程變更，於明天(2月 20日)跨縣市

前往新竹縣果園考察觀摩。 

        另外向大會報告，今日清潔隊隊長請假已指派代理人，接著先

由鄉長施政報告，再進行鄉政交流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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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詞 

                                                                  

              游主席見璋致閉幕詞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1日 

 

張鄉長、各位課長及本會代表同仁，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到今

天已圓滿結束。感謝各代表同仁在會期中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包括藍

代表所提；縣政府管轄本鄉衛生所的志工確實很辛苦，請公所行政團

隊會同議員轉陳縣政府爭取補助，以提升鄉內志工的福利。另外林森

枝代表所提；污水處理場屬於鄉內重大建設，已多次開會討論都未能

定案，日前聽聞場址將設在塭底，但大家都不了解確實情況，會後請

林代表或公所(工務課)能提供詳細資料。各位代表都是本鄉鄉民所選

出的，無論設在哪個村，只要影響鄉民權益大家都應關心，為鄉民爭

取最大利益，相信鄉長也有相同想法。再者，有關鄉政建設路燈增設

的部分，屬於本鄉權責的應盡快施作，如果權責屬於上級單位(縣、

中央層級)，應該行文請議員、立委協助爭取，權責問題需要釐清，

並向鄉民說明清楚。 

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感謝各位！ 

 

 

 

 

 

 

 

 

 



 

 

 

 

 

 

 

議 決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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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提案  

提案人：張永德                             編 號：01號 

類 別：環保類          

案 由：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112年度環保志工中隊服

務績效考核」獎勵金計 3萬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理 由：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2年 12月 12日環綜字第

1120045879E號函辦理。 

辦 法：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辦理 113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後轉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人：張永德                             編 號：02號 

類 別：環保類          

案 由：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112年度宜蘭縣各鄉(鎮、

市)公所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績效考核初核計畫」獎勵金計 26

萬 4,000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理 由：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2年 12月 20日環廢字第

1120046675號函辦理。 

辦 法：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辦理 113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後轉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人：張永德                             編 號：03號 

類 別：環保類          

案 由：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112年 7月至 12月執行環境清潔實施

要點考核獎勵金」計 27萬 7,780元，提請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理 由：依據宜蘭縣政府 113年 1月 17日府授環廢字第 11300023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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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辦理。 

辦 法：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辦理 113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後轉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人：張永德                             編 號：04號 

類 別：民政類          

案 由：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111年度宜蘭縣鄉(鎮市)調解業務績

優公所」獎勵金計 2萬元，提起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理 由：依據宜蘭縣政府 112年 12月 13日府秘救字第 1120217298號函

辦理。 

辦 法：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辦理 113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後轉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人：張永德                             編 號：05號 

類 別：民政類          

案 由：為法務部補助本所「111年度績優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獎勵金計 6萬 2,244元，提起墊付，敬請貴會審議。 

理 由：依據宜蘭縣政府 112年 10月 13日府秘救字第 1120180102號函

暨法務部 112年 10月 11日法律字第 11203512140號函辦理。 

辦 法：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辦理 113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後轉正。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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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案： 

提案人：游主席見璋                編 號：01號 

附署人：吳副主席政展、藍代表信惠、林代表福山、黃代表奎翰、林代

表森枝、林代表漢民、吳代表錫祺、莊代表漢銘、張代表景程、

黃代表曜維。 

案  由：建請公所於鄉內市區的礁溪路重要路口增設路燈，以維護鄉 

        民交通安全。 

理  由：同案由。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人：藍代表信惠                編 號：02號 

附署人：游主席見璋、吳副主席政展、林代表福山、吳代表錫祺。 

案  由：根據鄉民反應礁溪路4段(礁溪國中)起至礁溪路6段(溫泉地景)

止，因路燈欠缺亮度常有汽、機車發生碰撞。 

理  由：同案由。 

辦  法：希望相關單位能正視並建請鄉公所會同相關單位現場勘察。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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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人：藍代表信惠                編 號：01號 

附署人：吳副主席政展、林代表福山、黃代表奎翰、林代表森枝、林代

表漢民、吳代表錫祺、莊代表漢銘、黃代表曜維。 

案  由：公所義工各項福利(優惠)優渥，建請公所對鄉內衛生所的志工

也可酌予補助，以提高其福利及獎勵對鄉民的辛勤服務。 

理  由：同案由。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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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出席一覽表  

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 

 

計 

   姓 

   名 

日 

期 

林

漢

民 

吳 

錫 

祺 

林

福

山 

游

見

璋 

莊

漢

銘 

黃 

奎 

翰 

藍

信

惠 

吳 

政 

展 

林

森

枝 

黃 

曜 

維 

張

景

程 

  113.2.19            11 

113.2.20            11 

113.2.21            11 

             

             

             

             

             

             

             

合 

計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3

天 

備 

 

 

註 

╳ △  / 
： ： ：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請 缺 出 

假 席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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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統計表 
 提 

件  案 
      表 

數 
類 

別 

鄉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提 

案 

臨 

時 

動 

議 

人 

民 

請 

願 

案 

合 

 
 
 
計 

 民   政  2    2 

財   政      

主   計      

工   務  2 1  3 

農   經      

社   會          

人   事      

財   政         

幼   兒      

環   保 3     

觀   光      

 合   計 5 2 1  8 

 




